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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遭遇事故，不构
成工伤但可索要赔偿

2014 年退休的胡某原为镇海
一家国有企业的会计，有较高的业
务水平。她退休后，一家与她熟识
的民营企业找到她，聘请她担任主
办会计。胡某身体状况不错，加上
对方开出的报酬也比较丰厚，便欣
然答应。去年 11 月的一天，胡某
上班时不慎在洗手间滑倒，造成右
臂骨折，多处软组织损伤。今年春
节过后，胡某在基本康复后，要求
公司支付医疗费、误工费和护理
费，却遭到公司的拒绝。公司认
为，胡某是退休人员，不属于劳动
法所保护的对象，不能认定为工
伤，所以不能享受工伤待遇。而
且，作为退休人员，胡某享有基本
的医疗保障，更不应向公司提出索
赔。

【说法】
我国法律规定，企业职工的退

休年龄为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0 周岁。《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
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
也就是说，劳动者已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的，应当退出劳动岗位，不再
为《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法律所保
护，也不能以《工伤保险条例》为
依据认定工伤。

法律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并
不等于说在工作中受伤的胡某不能
索要赔偿，因为她与那家民营企业
之间虽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劳动
关系，仍形成了民事法律上的雇佣
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规定：“雇
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
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
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
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
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
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
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解释第
九条第二款还指出，所谓“从事雇
用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

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
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
围，但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
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
为“从事雇用活动”。退休后的胡
某到这家企业工作，是受到对方的
雇用，因此，其遭受人身损害，企
业作为雇主，就须承担相应责任。

休假待遇没落实，特
殊情况下可索要三倍工资

郭某原为鄞州一家机械公司的
工程师，技术精湛、经验丰富，去
年年初办理了正式的退休手续。公
司希望他继续工作，一方面可以节
约用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在技术
上为公司的生产业务把关。为表示
诚意，公司不仅承诺其工资照旧，
还主动提出给一个月的休假，以确
保他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休息。但由
于公司业务繁忙，直到去年底，郭
某都没有休过一天假。今年春节
前，郭某向公司表示，自己要与家
人一起去欧洲旅游，不愿再继续工
作，同时要求公司对其去年没有获
得休假进行经济补偿，以普通年休
假的补偿标准，即三倍工资支付，
刚好是三个月的工资。公司虽然承
认确因业务繁忙导致郭某没能休
假，但对他的要求表示为难，因为
这笔补偿的数额有点大。因此，他
们以郭某并非法定意义上的劳动
者，不能享有年休假为由，拒绝了
他的要求。

【说法】
《企业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

条和第五条第三款分别规定：“机
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
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
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单位应当保
证职工享受年休假。”“单位确因工
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
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
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
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
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第七条指出：“用人单位与
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
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
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能享受
带 薪 年 休 假 待 遇 的 只 能 是 “ 职
工”，而本案中的公司与郭某之间
不存在劳动关系，似乎其的确无须
承担责任。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
面，因为公司与郭某之间虽然不受
劳动法律法规所调整，但仍受到民
事法律的限制。根据《合同法》规
定，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
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
定全面履行自己义务。当初，公司
为了留退休的郭某继续为其工作，
曾有过明确的承诺，给其一个月的
假期，这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企业
必须遵守，否则就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返聘后被解聘，按约
定可索要补偿

前年年初，已退休的顾某接受
其原所在公司的返聘邀请，当时，
双方签订了一份合同，其中规定，
返聘期限为五年，如果公司无正当
原因解除合同，每少聘一年，按照
年工资的10%支付经济补偿。今年
春节过后，公司以经营困难、业务
量不足为由，要求提前结束与顾某
的合同，同时答应给一个月的工资
作为补偿。顾某提出，按照合同，
公 司 至 少 应 该 支 付 三 年 工 资 的
10%。但公司称，这个合同的法律
依据不足，因为经济补偿只针对具
有法定资格的劳动者，而顾某作为
退休人员不在其列，故即使有过相
关约定也属无效。

【说法】
原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

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 第 13 条规
定：“已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
休人员被再次聘用时，用人单位应
与其签订书面协议，明确聘用期内
的工作内容、报酬、医疗、劳保待

遇等权利和义务。”《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对〈关于实行劳动合同
制度若干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第
二条也指出：“对被再次聘用的已
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离退休人员，
根据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
度 若 干 问 题 的 通 知》（劳 部 发
[1996]354 号） 第 13 条的规定，其
聘用协议可以明确工作内容、报
酬、医疗、劳动保护待遇等权利、
义务。离退休人员与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聘用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聘用
协议约定提前解除书面协议的，应当
按照双方约定办理，未约定的，应当
协商解决。离退休人员聘用协议的解
除不能依据《劳动法》第二十八条执
行。”即劳动者在开始依法享受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后，不再具有劳动法律
所调整的劳动者主体资格，但如果离
退休人员与用人单位有过相关协议，
用人单位也应当按照聘用协议的约定
履行。本案中的顾某与返聘他工作的
公司曾就可能的离职有过经济补偿的
约定，而这个约定并不违反法律规
定，这决定了公司必须按合同向对方
足额支付补偿。

法院民事庭法官表示，以上三
个案例，都涉及已退休但继续在企
业服务者的经济待遇问题。我国现
有的劳动法律所调整的是用人单位
与职工 （双方之间签订正式的劳动
合同） 之间的法律关系，职工 （劳
动者） 的权益获得了非常明确的保
护，而退休人员不属于劳动法意义
上的劳动者，不能引用劳动法律来
主张自己的利益。但在现实生活
中，几乎所有发生在企业与继续
工作的退休人员之间的纠纷，都
涉及另外一种法律关系，即双方
之间存在着普通的民事关系，其
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是十分明确
的。上面三个案例中的退休者，
虽然非一般劳动者，但他们从民
事法律角度主张自己的权益，理
由 充 分 ， 自 然 能 获 得 法 律 的 保
护。因此，建议留在原单位或到
其他单位工作的离退休人员，都应
与对方签订明确的协议，对相关权
利和义务作明确的约定，这样，一
旦发生纠纷，就可以作为维护自己
利益的有力证据。

退休打工族退休打工族：：

某些权益不会一笔勾销某些权益不会一笔勾销

■法眼观潮 朱泽军

据我市多家媒体报道，《宁
波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草
案）》（简称《条例》） 已提交
宁波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

说到居家养老服务，让人
自然想到那些失能老人的生活
状况。按照权威部门的解释，
所谓失能老人是指丧失生活自
理能力的老年人。而以国际通
行标准分析，在吃饭、穿衣、
上下床、上厕所、室内走动、
洗澡 6 项指标中，有一到两项
不能独立完成，就属于“轻度
失能”，三到四项“做不了”的
为“中度失能”，五到六项“做
不了”的则为“重度失能”。

目前，我国部分失能和完
全失能老年人有数千万人。可
以这样说，多数家庭都有程度
不同的失能老人，这一庞大群
体的生存问题，直接关乎社会
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关注和关
爱失能老人，使他们老有所
养，若只靠社会组织的公益行
为，恐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多
年前，我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
育政策，我国的人口总量得到
了有效控制。但独生子女家庭
的大量出现，意味着家庭照料
这种传统模式受到了严峻挑

战。当下，迫切需要探索“由
政府牵头，社会组织积极参
与”的照顾老年人的体系，即
对失能老人的照顾，由原来主
要依靠子女，向主要依靠社会
公共服务机构转变。由此，在
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需要统
筹 考 虑 各 方 能 够 提 供 的 资
源，建立与社会 经 济 发 展 水
平相适应的失能老人养老体
系，建立一个从家庭到养老
机 构 ； 从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到医院的连续照护体系，
从而实现老年人社会照护的制
度化、体系化、职业化、社会
化。

为居家养老服务立法，需
要高度注意到失能老人这一个
体的特殊性。失能老人最为显
著的特点，就是没有自理能
力，需要有人对其生活起居进
行悉心照顾。但每个失能老人
的失能程度有所不同、家庭条
件 不 同 ， 因 此 会 有 一 定 差
别。如有的失能老人长期卧
床，需全天候护理，有的则
尚能行走。也有的子女可能
较多，有的可能只有一个孩
子，有的则一个孩子都没有
等等。因此，在对养老服务的
立法上，需要依照不同情况进
行细化，以增强法律和政策的
可操作性。

失能老人应当
依法老有所依

日前，国内首艘由民营企业投
资建造的自航半潜船“夏之远 6”
轮，在宁波海事法院主持下成功拍
卖，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
司以 2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得该
轮，这也是该院有史以来单船拍卖
的最高成交价。

“夏之远 6”的原业主单位为
浙江夏之远船舶经营有限公司，由

浙江半岛船业有限公司于2011年12
月建造完工，造价 9亿元。船总长
195.6米，宽 41.5米，载重量 3.8万
吨，设计航速 13.5 节，续航能力
12000海里，总载货面积6000余平方
米，船体下半部分最深可潜入海中26
米，可承载目前世界上90%以上的石
油钻井平台及大型海洋工程产品。

这艘被称为“海洋码头”的半

潜船在装卸货物时，能像潜水艇一
样通过调整船体压载水量，平稳地
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船体甲板潜入
10-30 米深的水下，只露出船楼建
筑。在等需要装运的货物拖拽到已
经潜入水下的装货甲板上方以后，
启动大型空气压缩机或调载泵，将
压载水排出船体，使船体连同甲板
上的承载货物一起浮出水面，然后

绑扎固定，跨海越洋将货物运至世
界各地。

近年来，夏之远船舶经营有限
公司因经营困难，共欠下约 20 亿
元 人 民 币 的 债 务 。 去 年 11 月 ，
经舟山市普陀区法院裁定，该企
业正式破产，宁波海事法院受委
托依法对涉案船舶进行处置。

（王舜毕）

国内首艘民营企业投资的自航半潜船被拍卖
成交价达2亿元人民币

今年以来，宁海县检察院
的王英·西店工作室，在对辖
区内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
进行帮教时，与镇妇联“母
亲素养工程”相结合，依托
全 镇 22 个 行 政 村 的 157 名 妇
女 代 表 ， 划 分 22 个 网 格 片
区 ， 每 个 片 区 配 备 1 名 妇 女
主任作为组长，若干名代表

为组员，建立对这些失足少
年 的 母 爱 陪 伴 工 程 。 同 时 ，
针对一些失足少年的特殊经
历 与 环 境 ， 详 细 订 制 帮 教
方 案 、 开 展 各 种 形 式 的 帮
教 活 动 ， 加 强 对 他 们 的 监
管，帮助 3 名失足少年重新迈
入学校。
（吴国昌 杨杨 朱能巧）

宁海检察院创新
对失足少年的帮教工作

对于劳动者来说，在职与退休是一种分界线，两者
的待遇不同，权益也有所不同。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
已到了退休年龄，或者已经退休者，因各种原因仍处于
工作状态中，他们即所谓的“退休打工族”。这样的一
个特殊群体，如果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用人单位能否以
其为非法定意义上的劳动者，而拒绝承担责任？

记者 董小军 通讯员 梅生

关注老年人系列之一

本版制图 庄豪

周建平周建平 摄摄


